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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110年度參與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或服務生產單位執行查核表【表 1】 

一、單位名稱：財團法人○○○○附設○○○中心 

單位屬性（請勾選） 
單位立案地址 電話 單位負責人 聯絡人 

請檢附設立許可證、立案證

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查核之檢討建議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V 臺中市○○區○○○街○○號 04-○○○○○○○○ 李○○ 陳○○   

身心障礙福利團體  

庇護工場  

其他  

 

二、生產物品或提供服務之項目、流程等 

物品或服務項目 物品或服務產製 
※主管機關查核意見/建

議 

物 品

或 服

務 之

大項 

物 品

或 服

務 之

細項 

實 際 生

產 物 品

或 服 務

之項目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與人數/

障別  

身心障礙

者加保情

形 （ 勞

保 、 健

保、職災

及其他） 

其 他 參

與 人 員

人數/身

分別（備

註） 

身心障礙

者薪資報

酬 / 獎 勵

金 / 其 他

發放情形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與 流 程

概述 

生產或提供

項目之設備

概述 

生產物品/提供服務場所地址/電

話 

場 所 係

自有、租

借 或 公

設民營 

場 所 公

安 是 否

符合（是

請 查 填

"v"） 

場 所 消

防 是 否

符合（是

請 查 填

"v"） 

場 所 是

否 有 作

衛 生 檢

驗（有作

檢 驗 者

請 查 填

"v"） 

是 否 開

立 統 一

發票/收

據/其他

/以及開

立 名 稱

為何？ 

（ 請 提 供

開 立 之 資

料） 

 

食   

品 

烘焙

類 

蛋糕 

麵包 

4人/智

障 

有參加

勞保、健

保 

2人/工

作人員  

以獎勵金

方式發放  

秤料→

奶油打

發→拌

勻整型

→烘烤

→包裝

→出貨

秤器、打蛋

機、烘烤

機、盤子、

包裝袋、封

袋膜機器 

蛋糕、麵包/台中市○○區○○○

街○○號/04-○○○○○○○○ 

租借 是 是 有作檢

驗 

開立統

一發票/

（發票名

稱） 

財團法人

○○○○

 



 2 

→清理

（洗）環

境及器

皿 

附設

○○○中

心 

備註 1：物品或服務項目依據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第 3條規定所定物品，包括食品、手工藝品、清潔用品、園藝產品、輔助器具、

家庭用品、印刷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服務，包括清潔服務、餐飲服務、洗車服務、洗衣服務、客服服務、代工服務、演藝服務、交通服務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參照附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一覽表）。 

備註 2：其他參與人員身分別：係指就服員、志工、家屬、本單位工作人員、其他人員等。 

三、參與物品生產或服務提供之人員總數/年度薪資（或獎勵金）發放總額 

（一）身心障礙者 

 

 

障礙類別 

（備註） 

障礙 

程度 

人數 身分別 
備註 

※主管機關查核意見/建議 

男 

 

女 

 

受照顧

之住民 

（服務

使用者） 

團體 

會員 

庇護

性就

業人

員 

工作 

人員 

其他 請提供參與優先

採購物品生產或

提供服務身心障

礙者人員名冊

（109年 1月至 12

月） 

 

 

 

重度、 

極重度 

3  3      

中度  1 1      

輕度         

合計 

21 3 1 4     

備註： 

障礙類別：包含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平衡機能障礙者。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肢體障礙者。智能障礙者。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顏面損傷 

者。植物人。失智症者。自閉症者。慢性精神病患者。多重障礙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 



 3 

心功能障礙者者。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 

（二）其他參與人員總數 

身分別 
人數 

※主管機關查核意見/建議 
男 女 

 專業人員 
1 1  

營運人員（行銷、技術輔導員等工作人員） 
   

志工 
   

家屬 
   

其他人員 

（請說明） 

   

 

 

（三）年度薪資（或獎勵金）發放總額（以 109 年 12 月 31 日為基準） 

項目（請勾選） 
 金額（單位：元） 備註 ※主管機關查核意見/建議 

固定薪資  全年平均每月薪資    

全年平均每月最低薪資   

全年平均每月最高薪資   

依生產情形發放

薪資或獎勵金 

V 全年平均每月獎勵金 ○○  

全年平均每月最低獎勵金 ○  

全年平均每月最高獎勵金 ○○○  

其他發放方式 

（請註明） 

 全年平均每月發放金額   

全年平均每月最低發放金額   

全年平均每月最高發放金額   

備註：最低與最高薪資請扣除工作未滿 3個月者以及到職當月或當月平均每週工作時數未滿 20小時者，則當月不列入該員平均薪資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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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一年度總營業額收入/優先採購之收入占總營業額收入之比例（單位：元） 

項目 優先採購之收入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及接受政府補

助之機構、團體、私立學校採

購之金額） 

（A） 

非優先採購之收入 
（B） 

總營業額收入 

（A）+（B）=(c) 

優先採購之收入占總營業

額收入之比例（A）/（C） 

 

※主管機關查核意見/建議 

合計 
○○○ ○○○ ○○○   

 

 

五、未來經營規劃概述 

 

 

 

 

 

 

 

 

 

 

 

 

填表人：                   負責人：                     填報日期： 


